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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已有较多作者对律师高效、全面、可靠地进行内部调查的方法进行了探究。〔１〕然而，

本文尝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聚焦律师在调查潜在的国际白领犯罪活动中所遇到的挑战。本文第一部

分将考察在选择律师进行海外内部调查时所遇到的挑战，同时将特别考虑适用律师 委托人特免权和

工作成果保护制度的国际标准；第二部分将讨论不同国家隐私保护相关法律的影响，并分析在这些国

家的司法环境中尝试进行美国式内部调查所带来的挑战；第三部分将考察国际内部调查中律师与（被

调查公司）雇员的相互关系，及遵守世界各国千差万别的劳动法律法规及相应程序时所面临的挑战；

最后一部分将讨论以政府为主体开展的多国调查存在的问题。本文将特别探讨如何披露调查结果，

以及在国际执行环境下参与结案谈判所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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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４日，俄国政府突然搜查了惠普公司莫斯科分部的办公室，以寻找有关未经证实

的（惠普）德国雇员计划贿赂俄国官员的相关信息。〔３〕 惠普德国分公司被指控向俄国官员送回

扣，以签下一份价值３５００万欧元的大合同，为一位俄国检察官的办公室运送并安装信息网络（设

备）。〔４〕到了２０１０年９月，惠普公司在其年度报告中披露，关于该计划的刑事调查已经远超德国

和俄国的范围，并且包括了美国司法部（以下简称ＤＯＪ）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ＳＥＣ）展

开的一项联合调查。〔５〕不仅如此，惠普还披露美国政府所进行的这项调查已经扩大到包含德国、

俄国、奥地利、塞尔维亚和荷兰等国。〔６〕德国的一桩疑似贿赂案件迅速扩大到后续多达十二国的

政府调查，体现了２１世纪白领犯罪真正国际化的特点。〔７〕随着白领犯罪的国际化与国际间执法

部门（调查）需求和合作的不断增强，随之而来的内部调查的国际化将不可避免。〔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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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４４５（２０１０）（下文简称Ｚａｇａｒｉｓ，Ｂｒｉｂｅｒ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俄国当局在德国当局的要求下对（惠普）展开了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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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部分引用略去）：“据报道称，该调查从２００７年即已开始，肇始原因是一名德国税务审计师被怀疑自２００４
年到２００６年将总计约２．２亿欧元的款项从惠普德国分多次转移到一家临近莱比锡的小硬件生产商。惠普公司记

录称这些款项是为了给莫斯科提供一项服务。调查还发现了三家设在不同地区的空壳公司作为支付中间商，并且

一家拥有海外账户的莫斯科电脑供应商也和惠普密谋加入该行贿计划。这些位于前东德地区的中间商被指控用

惠普提供的资金制作假发票给空壳公司用来报账。这些非法资金随后流入全球各地的银行账户———包括英国、美

国、新西兰、英属维尔京群岛、拉脱维亚、立陶宛、伯利兹、奥地利和瑞士，然后最终流入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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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ｓ（Ｄｅｃ．１６，２０１０）：“惠普同时也称美国当局已经找到惠普在俄国、德国、奥地利、塞尔维亚和荷兰的雇员是否

向批发商、政府部门或私人党派‘送好处费或进行其他不正当支付行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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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００９）：“商业行为的全球化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依赖性。市场的不断整合导致限制竞争行为的数目和频次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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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ｏｐｓＫｅｅｐＵ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ｓ？”，３４Ｓｕｆｆｏｌｋ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 ２（２０１１）（下文简称Ｚａｇｒｉ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现代经济、全球化以及新科技无疑帮助了跨国犯罪，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犯罪。”

ＳｅｅＴｏｍｍｙＨｅｌｓｂｙ，“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Ｗｈｙ‘ｂｙｔｈｅＢｏｏｋ’ｉｓＧｏ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Ｂｏｏｋ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ｓｉａ３０（Ａｐｒ．Ｊｕｎｅ２０１１），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ｒｏｌｌ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ｃｏｍ／ｍｅｄｉａ／ｐｄｆ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Ａｓｉａ＿

Ｔｏｍｍｙ＿Ｈｅｌｓｂｙ＿Ｊｕｌｙ＿２０１１＿ｊｐｇ．ｐｄｆ：“过去的十二个月我们经历的不仅仅是包括美国多德 弗兰克法案和英国反腐

败法案在内的更严厉的立法，还有更严厉的执法———尤其是美国司法部和证监会与英国打击严重腐败办公室为打

击商业腐败案做出的不懈努力。同时，欧洲其他地区的法官也在为（打击腐败）而努力———法国的若利法官（Ｊｏｌｙ）、

西班牙的加尔松法官（Ｇａｒｚｏｎ）、意大利的迪皮耶特罗法官（ＤｉＰｉｅｔｒｏ）作为新一代法官为其声誉不断奋斗。德国的

检察官们常常和美国的同行们一起合作，并在其他地方成功地打击了一系列重大的商业犯罪案件。”ＳｅｅａｌｓｏＡｌｌｅｎ

Ｓ．Ｐｏｄｇｏｒ，“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Ｃｒｉｍｅ”，３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３２５ ３２６（１９９７），该部分讨论了对法人国际活动进行执法的未来趋势。



历史上利用内部调查作为企业辩护律师的重要武器之一还要追溯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

时ＳＥＣ正大规模开展执法活动。〔９〕在此期间，ＳＥＣ的员工被要求创制一套执行机制，来要求

企业参与并改造自身，使其恢复到一种“不违法并（积极）守法”的状态。〔１０〕其中一例这样的附

属救济（ａｎｃｉｌｌａｒｙｒｅｌｉｅｆ）即是要求企业任命一位接管人以保证该企业已停止违法行为。
〔１１〕但随

着时间的发展，企业开始推动另一种方式来替代这种昂贵又冒犯人的政府监管模式。〔１２〕 （与政

府采用的模式）相反，企业开始采用推行强制救济令，它要求企业以聘用特定律师的方式来进行

内部调查，以达到同样的效果。〔１３〕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早期，企业本身，而非ＳＥＣ来开展内部

调查已成为主流，（联邦）法庭评论称任命某个特定的律师来进行内部调查作为ＳＥＣ办案的一部分

是“一项值得而又实惠的举动”，并且“使得公司自家干干净净，避免了不必要的政府监管”。〔１４〕

１９７７年，随着水门事件以及数百家美国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等丑闻的不断揭露，美国通过

了《海外反腐败法案》（简称ＦＣＰＡ）。〔１５〕这部法案迄今为止仍在处理国际白领犯罪案件中居于核

心地位。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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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ＡｒｔｈｕｒＦ．Ｍａｔｈｅｗ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４５ＯｈｉｏＳｔａｔ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６５５ ６５６

（１９８４）：“我第一次观察到企业开始大规模采用内部调查是在６０年代早期，是作为ＳＥＣ进行全国性执法的副产

物而诞生的。”

Ｓｅｅｉｄ，ａｔ６５６ ６５７：“（６０年代的）这些执法人员被鼓励在一些重要的民事禁止令中尝试采用一些新

奇、甚至是怪异的额外辅助措施。比如当时被称作‘附属救济’的措施就是令受害企业重新恢复到一种更健康、

不违法并积极守法的状态：这是对传统意义上‘禁止再犯’禁止令的一个重要补充。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ＳＥＣ签发的

包含这些附属救济的强制执行令数量不断上升。ＳＥＣ通过任命接管者或特别代表的方式来进行这些附属救济，

将受损财产恢复原状或返还不当得利，限制企业高管的行动，重建董事会、财务机关，并限制股东的投票权和撤

股权。”

Ｓｅｅｉｄ，ａｔ６５７：“比如……ＳＥＣ在强制救济令之外从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主管受众恢复了约１２０万美金

的财产，并指派了一名接管人来保证企业事务的正常运行，禁止自我交易，并使得该公司在ＳＥＣ上的不端记录

得到纠正。”

Ｓｅｅｉｄ：“这些比我更加聪明老练而又精明的辩护律师，希望代理他们的客户并在适当的结算流程后将

财产按要求恢复原状，但他们拒绝任命一位接管者……律师针对ＳＥＣ指派接管人的要求做了这些事：让地方法

院任命三位全新的主管来组建一个置于法庭监督之下的五人董事会……并且让这些独立的主管们去进行企业

的内部调查。”

Ｓｅｅｉｄ，ａｔ６５８：“所以，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ＳＥＣ逐渐学到了一种有效的方式来治理这些巨大的公司

混乱，这就是将其主要的执法力度放在充足董事会并让他们的独立主管或特别代理人去进行企业内部自我调

查，而非将有限的政府资源用在每一个案件中去做类似的事情。”

Ｓｅｅｉｄ，ａｔ６６１［ｑｕｏｔｉｎｇ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狏．犎犪狀犱犾犲狉，Ｆｅｄ．Ｓｅｃ．Ｌ．Ｒｅｐ．（ＣＣＨ）９６，５１９，ａｔ９４，０２４（Ｃ．Ｄ．

Ｃａｌ．Ａｕｇ．３，１９７８）］；ＳｅｅＭａｔｈｅｗ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９〕，ａｔ６６１ ６６２：“在ＳＥＣ对每一家大公司采取执法行动的案件

中，公司同意用外部律师代表企业董事会或财务委员会进行内部调查正逐渐成为常态。”ＳｅｅａｌｓｏＤａｖｉｄＳ．

Ｈｉｌｚｅｎｒａｔｈ，“Ｕ．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ｉｒｍｓＲｅｌｙ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ＯｗｎＬｅｇａｌＷｏｒｋ”，ＷＡＳＨ．ＰＯＳＴ（Ｍａｙ２３，

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ｅｃ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ｎｒｅｌｙ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ｐｒｏｂｅｓ／２０１１／０４／２６／ＡＦＯ２ＨＰ９Ｇ＿ｓｔｏｒｙ．ｈｔｍｌ：“随着美国政府不断加强对企业海外疑似贿赂行

为的调查，执法官员们监控那些受怀疑的大公司的一举一动变得更加困难。这样的探查覆盖面非常之大，又非常

耗钱。所以美国司法部和证监会通常会让公司们先自我调查一番。”（希尔岑拉特［Ｈｉｌｚｅｎｒａｔｈ］的文章进一步注意

到雅芳集团已被确认在近些年的内部调查中投入约１．３亿美金，而西门子在近期的全球贿赂案中花了大概９．５亿

美金调查此案。）

ＳｅｅＦ．Ｊｏｓｅｐｈ Ｗａｒ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ａｌｃｏｎｅ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Ｄｉａｍａｎｔ，“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ｒｅＣｏｍｉｎｇ！：Ｂｒｉｔａｉ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ｔｓＬａｗ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ｒｉｂｅｒｙａｎｄＪｏｉｎ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ｇｈ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４６Ｔｅｘ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４（２０１０）．



“禁止向外国官员、外国政党、外国政党官员或外国政府机构候选人贿赂、或许诺贿赂金钱或

其他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以影响外国官员的公务活动，从而帮助行贿者获取或保持商业地位。”〔１６〕

在这种敏感的大环境下，（对外国官员贿赂）这种行为会导致重大的商业和声誉风险，伴随而

来的是犯罪指控。美国企业逐渐认识到在政府介入前展开企业内部调查的价值，而不是仅仅将其

作为解决已有问题的工具而已。〔１７〕这就导致了企业和它们的律师开始追问：“公司为何不在没有

法院监督、ＳＥＣ监管或者其他由和解协议导致的各种不便状况之下，在私底下更仔细地调查自己

呢？”通过采用自我调查的流程，一家公司可以利用内部（法务）或者外部律师，（他们）不需要是完

全独立的，（聘用他们）至少也不需要ＳＥＣ或者法院的事先批准。〔１８〕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企业逐步意识到（在政府部门介入前）这样做的好处，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内部

调查逐步形成。〔１９〕

目前已有较多的文章对律师高效、全面、可靠地进行企业内部调查的方法进行了探究。〔２０〕 不

过，本文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聚焦律师在调查潜在的国际白领犯罪活动中所遇到的挑战。本文第

一部分将考察在选择律师进行海外内部调查时所遇到的挑战；第二部分将讨论不同国家隐私保护

相关法律的影响，并分析在这些国家的司法环境中尝试进行美国式内部调查所带来的挑战；第三部

分将考察国际内部调查中律师与（被调查公司）雇员的关系，并且将考察遵守世界各国千差万别的劳

动法律法规及相应程序时所面临的挑战；最后一部分将讨论以政府为主体开展的多国调查存在的问

题。本文将特别探讨如何披露调查结果，以及在国际执行环境下参与结案谈判中所遇到的困难。

一、从国际层面上选择调查员

一家企业在启动内部调查时最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就是决定谁来主持这次调查。〔２１〕在这一

·３６·

卢西恩·Ｅ．德尔文（ＬｕｃｉａｎＥ．Ｄｅｒｖａｎ）：国际白领犯罪与国际化的内部调查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美国１９７７年海外反腐败法案》［１５Ｕ．Ｓ．Ｃ．§７８ｄｄ １（２００６）］；ｓｅｅＷａｒｉｎｅｔａｌ．，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５〕，ａｔ

８ ９：“海外反腐败法案中的反腐败条款织了一张很大的网。它可以使得任何一个人、一家企业，包括任何一名官

员、主管、雇员、企业代理人，甚至某个企业的股票持有者都有可能犯该罪。”

ＳｅｅＭａｔｈｅｗ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９〕，ａｔ６６６：“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一些敏感的国际交易案如雨后春笋般

冒出来，企业的辩护律师意识到在ＳＥＣ执法力量介入之前，或者在其介入之时恰到好处地展开企业内部调查可能

会减少企业收到的罚金。”

同上。

ＳｅｅＳａｒａｈ Ｈ．Ｄｕｇｇ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Ｌｅｇ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８５９，８６９ ８７１（２００３）（讨论了政府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逐渐重

视企业犯罪，并导致了企业内部调查数量的不断增加，目的就是让企业“在政府部门展开调查之前找出并解决相应

的问题”）；ＫｅｖｉｎＨ．Ｍｉｃｈｅｌ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ｕｔｈ”，４０ＳｅｔｏｎＨａｌ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８３，８４

（２０１０）：“在２００８年，几乎一半的美国企业聘用了外部律师进行至少一项内部调查。”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Ｐｏｒｔｅｒ，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ｔｏ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ｆｒｏｍ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３９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０７（１９９０）：

“在许多美国企业，内部调查正变得愈发普遍。”

Ｓ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Ｄｅｒｖａ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Ｍｕｒｐｈｙ＆

Ｄｅｒｖａ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ＹｏｕｒＳｔｅｐ．

ＳｅｅＤｅｒｖａ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ｔ６７６：“在一名雇员被怀疑

有不端行为后，企业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去进行这项调查。”———尽管在国际内部调查中会出现各种各样

的挑战，本文仅仅分析其中几种最为常见的。但律师必须注意在跨越不同的管辖权领域时会出现其他独特的挑

战。有鉴于此，律师必须保证他们充分了解这些挑战的存在。要充分确保更好地理解各个地区的特殊规定，一种

途径就是让当地的律师参与到这些调查中来。



问题上，企业有多种选择，包括选用经过专门培训的人事主管、企业的合规部门、内部律师或者是

外部律师。〔２２〕但是在潜在的国际白领犯罪的语境之中，聘请一位独立律师明显能够达到以下两

大目的 〔２３〕：第一，聘用外部律师使得调查结果更加可信，因为政府部门通常会对内部人士发表的

调查结论投去狐疑的目光，而这些内部人士很可能会卷入企业一些不为人知的不当行为中，或者

说至少他们的经济利益与整个调查的最终结果休戚相关。〔２４〕第二，由于律师 当事人保密特权和

工作成果保护机制的存在，启用外部律师，而非企业雇员或主管展开调查可以有效地阻止调查备

忘录、报告、结论这些内部文件非自愿地披露给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第三方。〔２５〕尽管第一眼看上

去，在国际白领犯罪的语境下谁来主导调查看似是件很轻松的事情，但在跨越多管辖权环境的国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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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同上：“在调查本身并不会暗示着公司或者雇员做了什么错事，且调查并不会过分复杂的情况下，可以选

用内部律师进行调查。”

同上：“但是，一旦企业有被追责的可能，或者案件变得足够复杂，就需要外部律师介入。”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Ｓ．Ｂｅｎｎｅｔｔ，ＡｌａｎＫｒｉｅｇｅｌ，ＣａｒｌＳ．Ｒａｕｔｈａｎ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Ｗａｌｋ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ｒｂａｎｅｓＯｘｌｅｙＥｒａ”，６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５５ ６２（２００６）：“尽管可能有失偏

颇，但内部律师在政府眼里更像是依附于公司的、缺乏独立性的主体。这一点在政府利益与公司管理和雇员

利益相冲突时体现得尤为明显。”ＳｅｅａｌｓｏＪ．Ｊｕｓｔｉｎ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ｏｒｔｇａｇｅ

Ｍｅｌｔｄｏｗｎ”，６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ｓｓｏｕｒｉＢａｒ７０ ７３（２００９）：“尤其是在欺诈案件中，进行内部调查需要仔细考虑企

业高层对内部律师所施加的影响。由于对这些内部律师的调查结果缺乏信任，从来没有内部律师被要求去

调查这些企业高管。”

ＳｅｅＢｅｎｎｅｔｔｅｔａｌ．，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４〕，ａｔ６３（讨论了在内部调查中建立律师 当事人特免权的重要

性）；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４〕，ａｔ７３：“很明显，内部调查可以由企业中的非律师雇员来进行，比如企业的安

全部门或者高管。用这些人的缺陷在于，他们不适用律师 当事人特免权，所进行的调查结果也将得不到保

护。”Ｐｏｒｔｅｒ，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９〕，ａｔ１００９ １０１０：“进一步讲，不用企业管理部门的人去进行内部调查有一个强

烈的现实原因：由企业高管主导的内部调查所产生的一系列文件很有可能不受保护，被泄露给第三方。”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ＴｈｏｍａｓＲ．Ｍｕｌｒｏｙ＆ＥｒｉｃＪ．Ｍｕｎｏｚ，“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１ＤｅＰａｕ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９（２００２）（该文讨论了律师 当事人特免权及工作成果保护制度在内部调查中所发挥

的重要性）。

有趣的是，在美国进行的内部调查中，律师 当事人特免权及工作成果保护制度并非总是适用的。在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中期，一家名为多样工业（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的企业对涉嫌的商业腐败行为进行内部调查。Ｓｅｅ

犇犻狏犲狉狊犻犳犻犲犱犐狀犱狌狊狋狉犻犲狊，犐狀犮．狏．犕犲狉犲犱犻狋犺［５７２Ｆ．２ｄ５９６，６００（８ｔｈＣｉｒ．１９７７）］；Ｍａｔｈｅｗ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９〕，ａｔ６６９．

在内部调查中，由律师做出的报告将被送交ＳＥＣ，并在达成一个皆大欢喜的处理结果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Ｉｄ．

但后来，别的律师复制了这些内部调查报告并在他们的民事诉讼中使用。Ｉｄ．联邦第八巡回法院受理了此案，陪审

团裁决这些文件不受保护：

“（就该调查报告而言），我们认为……该报告既不受律师 当事人特免权的保护，也不受工作成果豁免制度的

保护。在这里没必要去讨论那些与律师面谈的人是否应当被认为是‘客户’，因为我们更相信该律所并不是受多样

工业雇佣而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该律师行只是为了查清该公司的事实，并对多样工业可能的调查结果就其未来

的商业发展提出建议。”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５７２Ｆ．２ｄａｔ６０３．幸运的是，对于这样的内部调查的未来，第八巡回法院在进行了全院

庭审之后保留了上诉合议庭的意见：

“的确，可能存在滥用（内部调查文件）的情形，但对于律师 当事人特免权在本案中的适用，无疑会使得企业在

那些受《律师专业职责法》管理的律师的指引下，以独立且合乎道德的方式进行调查，以不断地去寻找并纠正自己

的行为……我们认为，对这些员工的面谈记录属于企业客户的机密，并适用律师 当事人特免权制度。”

Ｉｄ．ａｔ６１０ ６１１；ｓｅｅａｌｓｏ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狏．犝狆犼狅犺狀犆狅．，４４９Ｕ．Ｓ．３８３，３９６ ３９７（１９８１）（确立了在企业内部

调查中适用特免权制度的现代标准）．



际环境之下进行调查，选人问题明显既复杂、又困难，还包含一些潜在的陷阱。〔２６〕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０日，欧盟委员会以违反欧盟反垄断法、疑似违反欧盟竞争法为由，命令阿克

苏·诺贝尔化工公司（ＡｋｚｏＮｏｂｅ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Ｌｔｄ．，以下简称Ａｋｚｏ）和艾科化工有限公司（Ａｋｃｒｏ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Ｌｔｄ．，以下简称Ａｋｃｒｏｓ）共同提交一份有关潜在限制竞争行为的调查报告。〔２７〕２月１２

日至１３日，委员会对两家公司位于英国曼彻斯特的办公室展开了一次突击检查，以寻找有关政府

调查的文件。〔２８〕在搜查中，委员会官员发现有两封电子邮件似乎蕴含了相关信息。〔２９〕这些邮件

涉及Ａｋｚｏ总经理和一名公司法务之间就反垄断问题交换的意见，这名总经理负责协调竞争法相

关的事务，而这名法务则是一位荷兰执业律师。〔３０〕尽管公司高层对欧盟委员会的做法表示抗议，

但是委员会的官员在做出这些文件并不受律师 委托人特免权保护的结论之后就带走了这些

邮件。〔３１〕

委员会代表得出这样的结论基于一桩先例———即１９８２年欧洲法院做出的澳洲矿业（ＡＭ＆Ｓ）

诉委员会案判决。〔３２〕在该案中，委员会欲从ＡＭ＆Ｓ设在英格兰布里斯托的办公室搜寻有关潜在

限定价格的文件，而该公司声称这些文件受到律师 委托人特免权的保护。〔３３〕就此类文件如何适

用特免权的问题，欧洲法院认为，欧盟法律中有关特免权的规则应当优于各国相应的法律进行适

用，欧盟规则在所有由欧委会展开的限制竞争调查中适用。〔３４〕欧盟法律规定，若要获得豁免权的

保护，应满足两个条件：〔３５〕首先，（内部）交换意见必须是为律师进行辩护所进行的；其次，必须是

·５６·

卢西恩·Ｅ．德尔文（ＬｕｃｉａｎＥ．Ｄｅｒｖａｎ）：国际白领犯罪与国际化的内部调查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ＳｅｅＷａｌｆｒｉｄｏＪ．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Ｒｅｃ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ｈｉｔｅ Ｃｏｌｌａｒ Ｃｒｉｍｅ”，ｉｎ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 犠犺犻狋犲 犆狅犾犾犪狉 犈狀犳狅狉犮犲犿犲狀狋牶犔犲犪犱犻狀犵 犔犪狑狔犲狉狊 犗狀

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狊，犆狅犿狆犾狔犻狀犵犠犻狋犺犉犆犘犃犐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狊，犃狀犱犈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犻狀犵犈犳犳犲犮狋犻狏犲

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犆狅犿狆犾犻犪狀犮犲犘狉狅犵狉犪犿狊，２０１１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ｐ．８１ ９３（以下简称ＩＮＴＬ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ＥＤ），ａｔ６：“在国际环境下，代表客户的律师必须立即熟悉有关特免权的相关规定，以将机密信息泄露给第

三方的风险降低至最小。”

Ｓｅｅ“ＣａｓｅＣ ５５０／０７Ｐ，ＡｋｚｏＮｏｂｅｌＣｈｅｍｓ．Ｌｔｄ．ｖ．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ｎ”，５（１９）Ｃｏｍｍ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Ｃ．Ｍ．Ｌ．Ｒ．）１１９１（２０１０）．

Ｓｅｅｉｄ．；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Ｗ．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Ｊ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Ｃｌｉｅｎｔ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ｆｏｒＩｎｓｉｄｅ

Ｌａｗｙｅｒｓ”，Ｔｈ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ＳｃｈｏｏｌＦｏｒｕｍ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ｃｔ．２，２０１０）．

Ｓｅｅ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Ｊｒ．，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８〕．

Ｓｅｅ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Ｊｒ．，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８〕：“在有两封涉及反垄断话题的邮件存在的情形下，（欧盟）采取突袭

以加强欧洲竞争法执法力度———而邮件双方是企业主管和一名担任内部律师的荷兰执业律师。”ＳｅｅａｌｓｏＬａｕｒｅｌＳ．

Ｔｅｒｒ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Ｎｏｔ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ＴｈｅＡｋｚｏＮｏｂｅｌＥＵ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Ｃｌｉｅｎｔ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Ｃａｓｅ”，５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１，２（２０１１）．（需注意：在荷兰法中，企业内部律师与企业之间的交

流是受到律师 当事人特免权保护的。）

ＳｅｅＡｋｚｏＮｏｂｅｌＣｈｅｍ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７〕，ａｔ１１９１：“在检查过最后三份文件并在申请者的当场见证下，

调查组领导认为这些文件决不会受到保护。”

ＳｅｅＣａｓｅ１５５／７９，ＡＭ＆ＳＥｕｒ．Ｌｔｄ．ｖ．Ｃｏｍｍ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ｍｔｙｓ．，１９８２Ｅ．Ｃ．Ｒ．１５７５；ｓｅｅａｌｓｏ

ＭａｕｒｉｔｓＤｏｌｍａｎｓ，“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Ｃｌｉｅｎｔ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ｆｏｒＩｎＨｏｕｓｅＣｏｕｎｓｅｌ：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４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ａｗ１２５（１９９８）（讨论特许权在欧洲的适用情况）；Ｔｅｒｒｙ，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０〕，ａｔ１．

ＳｅｅＤａｎＲ．Ｍａｓｔｒｏｍａｒｃｏ，“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ｇ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ｓａＦｏｒｍｏｆ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Ｃｌｉｅｎｔ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１３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４７９４８２（１９９０）；ｓｅｅａｌｓｏＴｈｅｏｆａｎｉ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ｏｒｏｕ，“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ｇａｌ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ｉｎＥＥＣ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

Ｔｈｅ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Ｃａｓｅ”，９Ｆｏｒｄｈａ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 ２（１９８５）．

Ｔｅｒｒｙ，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０〕，ａｔ１．

Ｉｄ．



和独立律师进行交流，而非企业法务或内部律师。〔３６〕鉴于阿克苏·诺贝尔案中所获得的邮件包

括一位内部律师和公司经理之间的规划，欧委会相信，这些邮件不应被保护，而应公开，尽管荷兰

法有关特免权的规则保护此类文件。〔３７〕

在这些公司设在曼市的办公室，就（保护）文件而引发的冲突仍在持续。２００３年２月中旬，两

家公司向欧委会提交了一份投诉信。〔３８〕但在２００３年５月８日，欧委会拒绝了两家公司申请特免

权保护和退回邮件的要求。〔３９〕晚些时候，两家公司又在欧盟普通法院起诉欧委会。而在ＡＭ＆Ｓ

案过去二十多年之后，欧盟法院又做出了类似的判决。〔４０〕

在拒绝阿克苏·诺贝尔公司申请公司信息披露豁免的裁定中，欧盟法院重申了其先前在公司

信息披露特免权适用范围的狭义解释。〔４１〕欧盟法院特别强调，“内部律师由于其经济依赖程度及

其与雇主的密切联系，使得其并不具备和外部律师同样的专业独立性”，这样就不满足ＡＭ＆Ｓ案

所确立的检验标准中的第二条。〔４２〕但更重要的是，欧盟法院注明此种于ＡＭ＆Ｓ案中确立、并在

阿克苏·诺贝尔案中得到重申的特免权适用标准仅在欧盟展开的调查中适用，比如欧委会展开的

有关限制竞争行为的调查。〔４３〕同样的，在欧盟成员国多样的法律环境之下，部分国家的法律对公

司内部法务（是否受特免权保护）持类似的观点。〔４４〕

阿克苏·诺贝尔案的裁定提醒我们，在进行国际内部调查时，企业必须熟悉各个地区有关披露特免

的规定，无论是内国法还是国际性法律，因为就特免权适用于何种国家的何种主体而言，不同地区的规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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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Ｉｄ．ａｔ１ ２；ｓｅｅａｌｓｏＳｔｅｐｈｅｎＡ．Ｃａｌｈｏｕ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ｏ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Ｃｌｉｅｎｔ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ａｎｄ

ＷｈａｔＵ．Ｓ．ＣｏｕｒｔｓＣａｎＤｏ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ｔ”，８７Ｔｅｘａ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３５ ２４０（２００８）：“首先，这些交流必须‘以保

障律师辩护权为目的’；其次，交流必须在‘独立律师之间发生，也就是说，那些没有与企业建立固定劳动关系

的律师’。”

Ｔｅｒｒｙ，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０〕，ａｔ２：“阿克苏与其内部律师签订的合同明确表明了该内部律师的独立性和自由

度。在荷兰法中，这份协议和这名律师的律师成员资格意味着适用荷兰法（有关特免权的规则）。”

ＳｅｅＡｋｚｏＮｏｂｅｌＣｈｅｍ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７〕，ａｔ１１９１．

Ｓｅｅｉｄ．ａｔ１１９２．

Ｓｅｅｉｄ．

Ｓｅｅｉｄ．ａｔ１２０１；ｓｅｅａｌｓｏＪｏｈｎＧｅｒｇａｃｚ，“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ＩｎＨｏｕｓｅＣｏｕｎｓｅｌＵｎｄｅｒ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Ｌａｗ：Ａ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ｋｚｏＮｏｂｅ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４２Ｔｈｅ

Ｃｒｅｉｇｈｔｏ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２３（２００９）：“在阿克苏·诺贝尔案中，法庭声称被聘为内部法务的律师不属于独立的企业

律师，并因此不享有与其客户即被调查企业的通讯免披露特权。”ＳｅｅａｌｓｏＭａｕｒｏＳｑｕｉｔｉｅｒｉ，“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ＥＵ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４２Ｔｈｅ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４４９，４６１ ４６４（２０１１）（讨论阿克苏案的判决）。

ＡｋｚｏＮｏｂｅｌＣｈｅｍ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７〕：“所以，普通法庭正确地援引了在ＡＭ＆Ｓ诉欧洲委员会一案中所

确立的关于法律专家保密特权的第二个要件。”

ＳｅｅＴｅｒｒｙ，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０〕，ａｔ３：“正如有评论所言，阿克苏·诺贝尔案并没有使得成员国有关律师 当

事人特免权使用的规定作废……不仅如此，ＡＭ＆Ｓ和阿克苏·诺贝尔案仅限于欧盟的竞争法案件中，而不是在其

成员国内部的竞争法案件中。”

Ｓｅｅｉｄ．ａｔ１：“除了其对律师资格的相关规定之外，每个欧盟成员国都有一系列的规则或者判例管控着

律师与公司之间通信保密权或免于披露的特权。这些内国法在很多方面有着不同。比如，在一些欧盟国家，特权

属于客户，而在其他成员国，这些特权属于律师。在一些国家，这种特权可以被放弃；而在另一些国家则不行。”Ｓｅｅ

ａｌｓｏＤｏｎａｌｄＣ．Ｄｏｗｌｉｎｇ，Ｊ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Ｒ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ｉｐ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Ｕ．Ｓ．”，１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１ ４（２０１０）：“像匈牙利这样的国家或地区并不认可

内部律师特免权的可靠性。在《内部律师》刊登的一篇综述列举了‘认可内部律师特免权的欧盟国家’有丹麦、德

国、爱尔兰、卢森堡、荷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英国等。”



定差异甚大。〔４５〕在有关特免权的不同规定就能对内部调查产生巨大影响的情况下，有两点尤为值得注

意。第一，需要仔细考察内部法律顾问的角色，尤其是一家企业的总法律顾问。尽管在美国，由内部法

务展开初步调查，以决定是否聘请外部律师来做更深入的调查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但在一些地区，这样

的初步评估所收集到的信息材料必须进行公开。〔４６〕进一步讲，内部法务或多或少会在内部调查的过程

中协助外部律师工作，我们必须考虑这样的行为是否受到披露特免权的保护。〔４７〕尽管有争论称，内部

法务这样的辅助行为是在一位受认可的“外部律师”的指导下进行的，但这样的观点很可能会被一些更

倾向于对特免权采狭义解释的法院所否定。〔４８〕第二，律师也必须意识到来自某个区域的律师可能在

某些地区不受任何特免权的保护，即使他们是独立的外部律师。一些评论者注意到，欧盟法院在阿克

苏·诺贝尔案申请特免权的裁定中含有“非欧盟成员国律师在和客户进行合作时可能不受特免权的

保护”的表述。〔４９〕尽管把握这些因为各式各样的特免权规则所产生的困难是艰难的，但在国际企

业内部调查过程中不去考虑前述因素对整个调查的开展和进程之影响，所造成的后果将是致

命的。

二、在域外收集、评估并

转移调查材料

　　任何一次内部调查都要从收集相关的材料证据以供审阅、分析开始。
〔５０〕 律师可以在这一环

节开始对信息分块，拼合事实，识别需要更深入分析的事项，并准备和公司雇员的谈话。〔５１〕 但在

国际环境下，在收集、评估并转移文件这三个环节律师会遇上一些独特的困难，因为在全球各地有

·７６·

卢西恩·Ｅ．德尔文（ＬｕｃｉａｎＥ．Ｄｅｒｖａｎ）：国际白领犯罪与国际化的内部调查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ＳｅｅＴｅｒｒｙ，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０〕，ａｔ１．

参见注释〔３２〕～〔４４〕以及相应的文字说明；ｓｅｅａｌｓｏＧｅｒｇａｃｚ，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１〕，ａｔ３２８：“在美国法中，内部律师当

然具有将其与客户通信内容保密的特权……所以，被任用律师的地位是内部律师还是外部律师从未影响过律师 当事人

特许权在美国的适用。”

ＳｅｅＧｅｒｇａｃｚ，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１〕，ａｔ３２８．

ＳｅｅＦｅｄ．Ｒ．Ｅｖｉｄ．５０１（２０１１）．若特免权仅能适用于律师和客户之间的交流文件，那么特免权的价值将

大大减弱。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律师必须聘用一些代理人，比如私家侦探和法医专家的情形。若律师和这些人的交

流不能被特免权保护，这些代理人就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代理效果（这正是特免权所保护的）也将大大减弱。相应

的，客户与由律师聘请的这些代理人之间的交流也应当被律师 当事人特免权所保护。Ｉｄ．，ＳｔｅｐｈｅｎＡ．Ｓａｌｔｚｂｕｒｇ，

ＤａｎｉｅｌＪ．Ｃａｐｒａ＆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Ｍａｒｔｉｎｃｍｔ．

ＳｅｅＴｅｒｒｙ，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０〕，ａｔ３（省略脚注）：“在阿克苏·诺贝尔案之后一个急需回答的问题就是欧盟

竞争法中的ＬＰＰ规则（即特免权规则）是否适用于非欧盟成员国律师。一方面，ＡＭ＆Ｓ案以及阿克苏·诺贝尔案

上诉法庭的判决包含了相应字眼，即ＬＰＰ规则仅适用于欧盟成员国和欧盟经济共同体国家的律师……另一方面，

阿克苏·诺贝尔案本身指代了‘独立性’的‘积极’和‘消极’构成要件，但并没有自动将非欧盟／欧洲经济共同体国

家独立律师排除在ＬＰＰ规则适用范围之外的字眼。”

ＳｅｅＤｅｒｖａ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ｔ６７６：“任何内部调查都要

从通过收集并评估相关文件来聚集所需信息开始。”Ｍｕｒｐｈｙ＆Ｄｅｒｖａ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ＹｏｕｒＳｔｅｐ，ａｔ

６７（讨论了收集文件的必要性）；ｓｅｅａｌｓｏ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４〕，ａｔ７３：“在内部调查员开启与员工和其他证人

面谈这一重要环节之前，他们需要辨别并收集与所问问题有关的所有文件证据。”

ＳｅｅＤｅｒｖａ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ｔ６７６（讨论了在内部调查

中通过文件来刻画案件细节并得出可靠结论的必要性）；Ｍｕｒｐｈｙ＆Ｄｅｒｖａ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ＹｏｕｒＳｔｅｐ，

ａｔ６：“一个可信的内部调查所需要具备的另一个要素就是确保能够拿到并审阅那些可以从中精准找出问题所在的

文件。如果没有这些文件，在内部调查中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得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结论。”ＳｅｅａｌｓｏＢｅｎｎｅｔｔｅｔ

ａｌ．，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４〕，ａｔ６８：“通常情况下，在进行内部调查时，最好在组织员工面谈之前充分审阅相关文件。”



关数据保护的法规正迅速普及。〔５２〕第一，一些数据保护法阻止公司在未经相关雇员同意的情况

下收集并评估那些被认为是“私人的”信息（包括公司邮件）〔５３〕。进一步讲，为了确保信息是自愿

提供的，公司需要让员工接触到材料，并给予其补正的机会。〔５４〕

例如，欧盟就在数据保护法律中对“个人数据”进行广义解释，并规定在收集并处理这些信息

之前，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一项：〔５５〕

“根据欧盟指示，个人信息只有在满足如下条件之一时才可被处理：当事人自愿；为履行合同

所必要（亦即，如果为履行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所必要，这些信息可以被使用）；（当地）法定义务；

或信息需求方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利益大于个人利益。”〔５６〕

尽管有人会争辩称，作为对潜在犯罪可能进行的内部调查的一部分，秘密收集并评估员工的

个人信息是必要的，并且最终符合上述法律所规定的条件，但仍需注意，“随着调查更多向刑事而

非行政类案件发展，欧盟大多数的隐私保护法是使得个人数据保护的程度不断提高的。”〔５７〕　

第二，有些数据保护法阻止某些信息流出信息原始所在国，包括将信息转回公司总部或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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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ＳｅｅＤｏｗｌｉｎｇ，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４〕，ａｔ２（描述了跨境转移、检测数据时所遇到的各种困难）；ｓｅｅａｌｓｏＤａｖｉｄ

Ｂａｎｉｓａｒ＆ ＳｉｍｏｎＤａｖｉｅｓ，“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Ｐｒｉｖａｃｙ，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Ｌａｗ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１８ＴｈｅＪｏｈｎ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ｉｖａｃｙＬａｗ１ ３（１９９９）：“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早期，很多国家就开始大规模进行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的立法。纵观全

球，多数国家都正在试图打造一张全方位的隐私保护法律网。”

ＳｅｅＧｅｏｒｇｅＪ．ＴｅｒｗｉｌｌｉｇｅｒＩＩＩ，“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ｓ”，

ｉｎ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犠犺犻狋犲犆狅犾犾犪狉犈狀犳狅狉犮犲犿犲狀狋（２０１１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６〕，ａｔ９５，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２０１０ＷＬ５３１２２０４，ａｔ

２：“各国程序法上的差异同样影响了一家公司在面对内部不当行为时的应对能力。一家公司若在美国进行内部

调查———而这个国家是没有相应对电子邮件等类似的个人数据进行隐私保护立法的，比在那些对隐私数据进行立

法的欧洲国家更容易进行记录审阅，审阅范围也相对更宽。”ＳｅｅａｌｓｏＭｉｒｉａｍＷｕｇｍｅｉｓｔｅｒ，ＫａｒｉｎＲｅｔｚｅｒａｎｄＣｙｎｔｈｉａ

Ｒｉｃｈ，“Ｇｌｏｂ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ｓｅｆｏｒ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ＰｒｉｖａｃｙＲｕｌｅｓ”，３８Ｔｈｅ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４４９ ４５１（２００７）：“世界上超过六十个国家对收集、使用并披露个人信息

的行为进行了规制。这些法律都将与个人消费者、商务合作方、消费者、雇员以及某些情况下的法人相关的信息列

入保护范畴。”Ｓ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Ｊａｍｅｓ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ＩＡＤ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

ＤａｔａＰｒｉｖａｃｙＬａｗ”，７７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ｏｕｎｓｅｌ３９６（２０１０）（回顾了世界各国的数据保护法）。

ＳｅｅＴｅｒｗｉｌｌｉｇｅｒ，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３〕，ａｔ２：“比如，一个美国的调查者……或许会被要求向相应的数据提

供方获取调查所指向数据的渠道，并允许数据提供方对任何有误的数据进行纠正。”ＳｅｅａｌｓｏＤｏｗｌｉｎｇ，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

〔４４〕，ａｔ２：“反常的是，数据保护法要求把调查当中所产生的文件转交给当事人或者证人。在欧盟国家，雇员作为

‘数据提供方’拥有对数据的广泛处理权，并且有着要求在雇主所拥有的与其相关的文件中‘修改’或删除有误数据

的权利。”Ｗｕｇ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３〕，ａｔ４５１：“这些法律同样要求那些持有个人数据的组织告知数据提供

方，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有权同意（或拒绝）收集、使用并转移他们的个人信息，他们也随时有权访问并纠正与他们

相关的信息。”需要注意到的是，数据提供方的这项权利甚至延伸到了企业内部调查的调查笔记中。正如一篇关于

内部调查的文章所注意到，“在某些国家，数据保护法要求通知当事人或者证人，他们的个人信息已经记录在调查

笔记中，他们可以有限地访问那些待定的调查文件”。Ｄｏｗｌｉｎｇ，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４〕，ａｔ５．

ＳｅｅＷｕｇ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３〕，ａｔ４５６；ｓｅｅａｌｓｏＢｅｒｙｌＡ．ＨｏｗｅｌｌａｎｄＬａｕｒａＳ．Ｗｅｒｔｈｅｉｍｅｒ，

“ＤａｔａＤｅｔｏｕｒ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Ｕ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ａｒｔＩ”，１６Ｔｈｅ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ｏｕｎｓｅｌ３０（２００８）

（下文简称Ｈｏｗｅｌｌ＆Ｗｅｒｔｈｅｉｍｅｒ，ＰａｒｔＩ，第三版修正，已省略脚注）：“‘个人信息’……被定义为‘与一个可被辨别

的或可识别的（自然）人相关’的信息（亦即，数据主体），这个主体可以通过采用一个身份证号码或‘根据他的生理、

心理、精神、经济、文化或社会特征’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被识别。”

ＳｅｅＷｕｇ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３〕，ａｔ４５６．

Ｔｅｒｗｉｌｌｉｇｅｒ，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３〕，ａｔ２．



者其设在别国的分部。〔５８〕以欧盟为例，除非信息转入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程度与信息转出

国相当，否则欧盟禁止任何人将这些信息转移到欧盟经济区之外的国家。〔５９〕 律师若不能满足

欧盟对数据保护的这些严格要求，违反这些规则将导致其承担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重大责任。〔６０〕

雅芳公司（Ａｖ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ｃ．）即是因为各国不断发展的数据保护法而遭受到类似挑战的

一例。这家公司从２００８年就一直在进行有关其高管涉嫌在多国进行贿赂的国际内部调查，这

其中就包括中国。〔６１〕中国有着强有力的数据保护法，包括１９８９年通过，２０１０年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下文简称《中国国家保密法》）。〔６２〕 《中国国家保密法》广泛地定

·９６·

卢西恩·Ｅ．德尔文（ＬｕｃｉａｎＥ．Ｄｅｒｖａｎ）：国际白领犯罪与国际化的内部调查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Ｃｌａｒｋ，“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ｉｎ犠犺犻狋犲

犆狅犾犾犪狉犈狀犳狅狉犮犲犿犲狀狋牶犔犲犪犱犻狀犵 犔犪狑狔犲狉狊 犗狀 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 犆狉狅狊狊犅狅狉犱犲狉 犚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犇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 犆犾犻犲狀狋

犆狅犿狆犾犻犪狀犮犲犘狉狅犵狉犪犿狊，犃狀犱犚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犜狅犌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犐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狊（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Ｆａｌｌｓｅｄ．，２０１０），ｐｐ．７ １２（下文

简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２０１０ＷＬ２７１７３８，ａｔ４：“特别是在欧洲法中，与数据

转移相关的法律尤为严格。在欧盟，将与某个个体相关的信息转移出欧盟是违法的。对个人信息的定义是如此广

泛，甚至某人在工作电脑上发的邮件都包含在内。所以，如果你的客户收到了ＳＥＣ的传票，要求你提供与某人相

关的电子邮件，而这个人恰好又在法国工作，那么你或许不得不告诉ＳＥＣ你没法提供他的信息，因为这是违反法

国法的。”Ｄｏｗｌｉｎｇ，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４〕，ａｔ２：“在跨国调查中，表明某个员工的信息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被送回总部。

在采取特别调查之前，需要建立一个合法的信息‘出口’通道。这在比如比利时和荷兰这些国家是一件非常敏感的

事情，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律特别阻止跨国传递‘工作场所指控（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ｅａｌｓｏＷｕｇ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ｔ

ａｌ．，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３〕，ａｔ４４９：“尽管如此，这样的数据传输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耗金钱，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

开始对隐私保护进行立法，限制跨境传输个人信息，包括传输给公司总部、分支、各地办公室或者子公司。”

ＳｅｅＷｕｇ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３〕，ａｔ４５８：“将这些个人信息转移出欧洲经济联合体国家为欧盟法

律所禁止，除非接收方能够提供‘足够’程度的信息保护，并经过欧委会或者各国国家数据保护署（ＤＰＡ）的决定，或

者转移数据符合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迄今为止，欧委会已经认定阿根廷、加拿大、格恩西岛（英）、马恩岛（英）、

瑞士以及美国避风港体系是能够提供足够保护的地区。”

Ｉｄ．；ｓｅｅＨｏｗｅｌｌ＆Ｗｅｒｔｈｅｉｍｅｒ，ＰａｒｔＩ，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５〕，ａｔ３０：“在某个特定国家进行内部调查时，必须

仔细考察其关于数据保护相关的特别法，不仅是因为不同国家限制的基数不同，而且违反数据保护法所遭受的惩

罚也不同。比如，违反法国数据保护法要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但在英国则不是如此，只规定了相应的刑罚。”Ｔｅｒ

ｗｉｌｌｉｇｅｒ，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３〕，ａｔ２：“一个美国调查员可能会因为无法遵守欧洲国家的数据保护和数据出口相关的

法律而被处以刑事责任。”

参见雅芳公司季度报告（表格１０ Ｑ，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公布），第１０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ｃ．ｇｏｖ／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ｅｄｇａｒ／ｄａｔａ／８８６８／０００１１９３１２５１０２３８７６８／ｄ１０ｑ．ｈｔｍ）：“正如之前所报告的那样，我们聘请外部律师来进

行内部调查，重点在于是否符合《反海外腐败法》中的各项要求，以及相关的美国法和包括中国法在内的其他外

国法律。内部调查始于２００８年６月，最初是由我们的财务委员会监督的。如我们在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所报告的那

样，我们主动联系了美国证监会以及美国司法部来为我们的内部调查提出建议。我们正在持续与他们进行合作

展开调查，包括但不限于签订收费协议、翻译并提供相应报告文件、协助面谈员工等服务。”ＳｅｅａｌｓｏＣｈｅｎ

Ｗｅｉｈｕａ，“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ｎｄｅｒＳｃｒｕｔｉｎｙｆｏｒ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Ｓｅｐｔ．８，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ｕｓａ／２０１０ ０９／０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２７３８０９．ｈｔｍ）：“在过去几年中，许多跨国企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

多国爆发了或大或小的腐败丑闻，包括力和力拓、西门子、戴姆勒、朗讯、艾利丹尼森、ＩＢＭ、雅芳、诊疗产品和ＵＴ

斯达康都被监管部门予以处罚。”

ＳｅｅＳｉｇｒｉｄＵ．Ｊｅｒｎｕｄｄ，“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ＸｕｅＦｅ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１２Ｔｈ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３０９ ３１７（２０１１）：“中国国家保密法于１９８９年首次通过，以代

替１９５１年通过的相应条例。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在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９日通过了该法的修正案。”Ｓｅｅａｌｓｏ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Ｓ．ＥｔｔｉｎｇｅｒａｎｄＰａｔｒｉｃｋＨ．Ｈａｇｇｅｒｔ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Ｆｉｇｈｔ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２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ｎ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Ｃｒｉｍｅ（Ｍａｒ．

２ ５，２０１１），特刊第８页：“当某人要将数据和信息带出国境时，他得考虑当地国家的保密法。比如，在漫长的

等待后，中国终于在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修正了《国家保密法》。”



义了国家秘密，包含“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事项”。这样的规定使得在调查过程中何种数据可

以被收集并被转移出中国变得模糊不清。〔６３〕正如一部分执业律师所言，“调查组必须确保包含

有国家秘密的信息不被转移出中国。这很困难，因为国家秘密的分类非常模糊，主观性太

强”。〔６４〕进一步讲，违反《中国国家保密法》的规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包括因不正确使用而导

致的罚金、以其他方式披露国家秘密处较前者为轻的罚金，还包括因“偷窃”国家秘密而导致的

重罚。〔６５〕

“薛峰间谍案”的发生，加剧了调查律师们对前述《中国国家保密法》之适用而产生的不确定性

和焦虑。〔６６〕薛峰是一名美籍地质学家，在中国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６７〕 在其上司的指示下，薛

峰购买了一份未经保护的有关油气信息的数据库，并将这份数据带回给其美国老板。〔６８〕 在此之

后，中国官方认为该数据库包含了２０１０年修订前《中国国家保密法》规定的狭义的“国家秘密”，薛

峰也因此在１９９７年被逮捕入狱。〔６９〕尽管薛峰代表其雇主转移到美国的信息绝大多数是可以在

中国公开获得的，〔７０〕但他最终被认定违反《中国国家保密法》并因犯间谍罪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二审维持原判。〔７１〕

薛峰案以及前文所述的中国和欧洲的数据保护法传递出这样的信号：在国际内部调查中，仔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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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ｃｃ．ｇｏｖ／ｐａｇｅｓ／ｖｉｒｔｕａｌＡｃａｄ／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ｄ？

ｓｈｏｗｓｉｎｇｌｅ＝１４０２００（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６，２０１１）；ｓｅｅａｌｓｏＪｅｒｎｕｄｄ，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６２〕，ａｔ３１９（注意到了有关中

国现行国家保密法的规制尺度和透明性的争论）。

Ｅｔｔｉｎｇｅｒ＆Ｈａｇｇｅｒｔｙ，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６２〕，ａｔＪ ８．

ＳｅｅＪｅｒｎｕｄｄ，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６２〕，ａｔ３１９ ３２０：“违反国家保密法的处罚规定可以在中国刑法中找到，而中

国刑法也定义了一些违法情形。最严重的情形是‘偷窃、刺探、收买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给‘中国境外的组织、

机构或个人’，并且主观方面有相应的故意，则将被处以５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不等的刑罚，这取决于所犯

罪行的严重程度。非法获得国家秘密，包括‘偷窃、刺探或收买’，若没有相应的犯罪故意，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泄露国家秘密罪也有类似的刑罚，不管其是否有‘主观故意’还

是单纯过失，都能成立本罪。”

ＳｅｅＪｅｒｎｕｄｄ，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６２〕，ａｔ３２２ ３２３．

Ｓｅｅｉｄ．；ＡｒｉａｎａＥ．Ｃｈａ，“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ＷＡＳＨ．ＰＯＳＴ（Ｍａｒ．４，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ｗｐｄｙ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０／０３／０３／ＡＲ２０１００３０３０３８５２．ｈｔｍ：“当薛峰购买相

应的调查报告和地图用于其公司的调研报告时，这些信息是可以公开获得的。”ＡｎｄｒｅｗＪａｃｏｂｓ，“ＣｈｉｎａＵｐｈｏｌｄｓ

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ｓｔ”，Ｎ．Ｙ．ＴＩＭＥＳ（Ｆｅｂ．１８，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２０１１／０２／１９／

ｗｏｒｌｄ／ａｓｉａ／１９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ｔｍｌ．

ＳｅｅＪａｃｏｂ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６７〕：“他的律师称，只是在他买了这些信息之后，这些信息就被定性为国家秘密

了。”Ｊｅｒｎｕｄｄ，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６２〕，ａｔ３２２：“他买了一个未经保护的有关油气的数据库；但是，在他买了数据库并带回

到美国后，中国坚信这些材料属于国家机密。”

ＳｅｅＪｅｒｎｕｄｄ，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６２〕，ａｔ３２２．２０１０年前的《中国国家保密法》包含了“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重

大事项”。在３１８页，２０１０年的修正案移除了“重大”这一字眼，这就使得该条可适用的对象更加宽泛，远比薛峰案

所涉及的范围要广。

Ｉｄ．ａｔ３２２：“其中的许多工作都是可以公开获得的，并且也是商业活动中对这些国有企业（ＳＯＥｓ）展开尽

职调查所必须的。”ＳｅｅａｌｓｏＤａｎｉｅｌＭ．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ＴａｋｉｎｇＳｔｏｃｋ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ＳｔｏｃｋＭａｒｋｅｔｓ”，８８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１９，１９５０ １９５１（２０００）：“在国家保密法的规制下，国家秘密

的定义广泛到非公开的金融和财经信息也被包括在内。在１９９４年，香港《明报》的一位记者被判处１０～１２年有期

徒刑，因其被指控泄露中国人民银行的内部利率和黄金政策。报道此类信息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会打消调研公司的

类似动机，公司信息披露仍是一个未解的难题。”

ＳｅｅＪａｃｏｂ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６７〕：“在这样一件甚至让白宫都为其数次求情的案件中，周五一家中国法院维

持了对这位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八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罪名是间谍罪。”



细考虑潜在的限制以及收集、评估、转移信息的后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７２〕随着世界各国不断创

制并丰富数据保护法的内容，内部调查员必须深刻认识到采用美国式的调查策略可能会产生一系

列连锁反应，客户和律师可能都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７３〕有鉴于此，内部调查员应当意识到在

国际环境下收集并评估信息所可能遇到的困难，并积极地制定在不同管辖权环境中独特的调查

策略。〔７４〕

三、在国际语境中与（被调查

企业）员工相处

　　在内部调查中，调查公司员工这一行为会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将面谈员工作为调查的

一部分。〔７５〕当进行这样的面谈时，律师必须通过“厄普约翰警告（ＵｐｊｏｈｎＷａｒｎｉｎｇ）”来了解其道

德和法律义务，以明晰其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７６〕

“厄普约翰警告”典型地包含以下内容：律师代表的是企业，而非雇员；该面谈受到律师 当事

人特免权保护，对话内容由企业所有并由企业而非雇员控制。企业有权斟酌决定是否放弃特免权

并将对话内容披露给包括政府在内的第三方。〔７７〕

在美国进行的内部调查中，调查律师们大多数情况下按照这种初步指引去面谈受访员工就足

够了。〔７８〕但在国外，调查律师必须注意到当地的法律可能会限制其对企业员工进行面谈，或者至

·１７·

卢西恩·Ｅ．德尔文（ＬｕｃｉａｎＥ．Ｄｅｒｖａｎ）：国际白领犯罪与国际化的内部调查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ＬｏｒｅｎｚａＦ．Ｈｏｆｅｒ，“Ｎｅｗ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ｂｙ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Ｆｉｒｓ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ｖｉｓｅｄ

Ｓｗｉｓｓ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５ＩＢＡ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１１３（２００９）（讨论瑞士数据保护法相关）。Ｓ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ｈｍ，“Ｎｅ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ｕｌｅｓｆｏｒ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ｂ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Ｐｒｉｖａｃｙ

Ｒｉｇｈｔｓ”，１８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ｗ１６（２００８）（讨论瑞士数据保护法相关）。

ＳｅｅＪｏｒｇＲｅｈｄｅｒａｎｄＥｒｉｋａＣ．Ｃｏｌｌｉｎｓ，“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ｔｏ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

ＥＵ：ＩｓＩｔＳｔｉｌｌＥｖｅｎ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３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２９（２００５）．“现行的欧盟数据保护法使得跨国公司处在一个并

不那么让人羡慕的境地。一方面，这些法律的规定范围实在是宽泛，另一方面，有关这些法律如何适用并执行的问

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

ＳｅｅＢｅｒｙｌＡ．ＨｏｗｅｌｌａｎｄＬａｕｒａＳ．Ｗｅｒｔｈｅｉｍｅｒ，“ＤａｔａＤｅｔｏｕｒ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Ｕ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ａｒｔＩＩ”，１６Ｔｈｅ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ｏｕｎｓｅｌ３８ ３９（２００８）（下文简称Ｈｏｗｅｌｌ＆Ｗｅｒｔｈｅｉｍｅｒ，ＰａｒｔＩＩ）．“尽管很

难说得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律师在进行内部调查中很有必要理解欧盟官方指导下的这些要求和例外情

形，并依此来收集、处理并分析数据，而不是把他们自己暴露在可能违反欧盟指导的处境之下。”

ＳｅｅＤｅｒｖ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ａｔ６７６：“第二步是通过对雇

员进行面谈来获取信息。”

Ｓｅｅ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４〕，ａｔ７４ ７５：“然而，在开始与证人的面谈之前，律师必须考虑一个关键的

道德因素：律师在与员工进行面谈时代表的是公司，而非证人本身。”

Ｄｅｒｖ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ａｔ６７７；ｓｅｅａｌｓｏＤｕｇｇｉｎ，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１９〕，ａｔ８９３ ８９９［讨论厄普约翰诉美国案，案号：４４９Ｕ．Ｓ．３８３（１９８１）］。

必须注意到的是：在美国执业的有些律师也会提出额外的警告，亦即：司法部门可能会以妨害司法的罪

名起诉一名给内部调查员（最终给政府）提供错误信息的人。ＳｅｅＬｕｃｉａｎＥ．Ｄｅｒｖａｎ，“Ｏｖｅｒ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ｌｅａ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ｏｌｉｃｙ６４５，６４６ ６４９（２０１１）［讨论了对组合国际电脑

有限公司（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ＣＡ公司）的起诉］；ｓｅｅａｌｓｏＭｕｒｐｈｙ＆Ｄｅｒｖａｎ，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ＹｏｕｒＳｔｅｐ，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

〔１〕，ａｔ３：“尽管有些律师会对员工提出额外的警告，律师必须谨慎把握提供足够告知义务与获取足够信息以便进

行内部调查之间的平衡。过度的警告可能会冷却员工合作的意愿。”



少限制其进行面谈的方式。〔７９〕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若有平行诉讼存在，一些欧洲国家会彻底禁止

律师在跨国内部调查中对员工进行面谈。〔８０〕

“许多欧洲国家都有所谓的禁止令，禁止对员工进行面谈。以法国为例，若有潜在的民事或者刑事

调查的可能性，律师不能与已在法国刑事调查程序中担任证人角色的公司员工接触。如果你要对一起

跨国内幕交易案进行调查，没有法国当局的允许，你是不能跑到法国去和那个员工进行面谈的。”〔８１〕

尽管这样令人头疼的禁止令并不是每个地方都适用，但当地的劳工法以及相应的规定可能会

妨碍律师与受访员工迅速地进行一次非正式的面谈。〔８２〕 比如，雇员就有权在受访之前向其代表

咨询，或者在面谈时让他的代理人在场。〔８３〕

在内部调查中，当员工因为不配合调查或者被调查出有不当行为而受到惩罚时，就要用到与员工

进行访谈时的第二种方式。〔８４〕在美国，如果因前述两种情形出现而惩罚员工时，企业以及其律师将

谨慎决定合适的处理程序，并做出包括解雇雇员在内的决定。〔８５〕但这些在其他地区并不适用。〔８６〕

首先，许多国家的雇员并不需要配合内部调查，并且不会因为拒绝配合而受到惩罚。〔８７〕 其次，其

他地区的雇员通常在被解雇时会领到一笔解约金，即使解雇这名员工对公司有利，公司也要在制

裁该员工时保障其相应的程序性权利。〔８８〕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些国家甚至临时性地严格限制公

司对雇员采取纪律措施，这就使得在内部调查中考察复杂事件变得异常困难。〔８９〕

“比如在比利时，出于公司利益解雇一名员工‘必须提前三日告知（该员工）；自解雇之日起三

日内必须将解雇信以官方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该员工）’。解雇的时间点可以提早到雇主有足够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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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ＳｅｅＣｌａｒｋ，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８〕，ａｔ４；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ｒｉｔｅｓ，“Ｒｅｃ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Ｃｒｉｍｅ”，ｉｎ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犠犺犻狋犲犆狅犾犾犪狉犈狀犳狅狉犮犲犿犲狀狋，２０１０ＷＬ５３１２１９９，ａｔ２（２０１０）；Ｄｏｗｌｉｎｇ，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４〕，ａｔ３．

ＳｅｅＣｌａｒｋ，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８〕，ａｔ４；Ｄｏｗｌｉｎｇ，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４〕，ａｔ３：“有些地区事实上禁止非政府雇员在内部调

查中（对公司雇员———译注）采取类刑事侦查的手段，理论基础在于私主体不能侵犯政府执法部门所独有的权威。”

ＳｅｅＣｌａｒｋ，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８〕，ａｔ４；ｓｅｅａｌｓｏＣｒｉｔｅ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９〕，ａｔ２：“（许多）国家存在着类似的

禁止令，禁止律师在未经该国同意的情况下与员工进行面谈。”

Ｄｏｗｌｉｎｇ，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４〕，ａｔ５．

Ｉｄ．ａｔ５：“当地劳动法可能会规定，在和员工证人面谈前要征询员工代表的意见，有的地方还要求在员工

进行面谈时陪同员工，类似于美国的‘酒庄权利（Ｗｅｉｎｇａｒｔｅｎｒｉｇｈｔｓ）’。”

ＳｅｅＤｅｒｖ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ａｔ６７８．

ＳｅｅＤｏｎａｌｄＣ．Ｄｏｗｌｉｎｇ，Ｊｒ．＆ＤａｒｉｎＲ．Ｌｅｏｎｇ，“ＢｒｉｔａｉｎｓＮｅｗ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ａｗ：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ｅｐｓ

ｆｏ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１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２００５）：“像唐纳德·特朗普（即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２０１６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译注）那样唐突的（在《学徒（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节目中直接把个人开除

的）做法让每个美国家庭里的‘沙发土豆’感到很新奇，这不奇怪，因为这在美国法上没什么不对的。美国式的‘我

愿意用谁就用谁’的做派让特朗普可以以任何一个理由炒掉一个人（非法的理由除外），也同样让特朗普可以用任

何方式去雇佣或解雇他需要的人。”

ＳｅｅＤｏｗｌｉｎｇ＆Ｌｅｏｎｇ，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８５〕，ａｔ１：“世界上其他国家……却大大不同。‘我愿意用谁就用谁’

这种做法在别的地方几乎不存在。”

ＳｅｅＤｏｗｌｉｎｇ，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４〕，ａｔ５：“除了美国式的那种‘我爱用谁就用谁’之外，强制员工‘配合’也会

遇到法律上的麻烦。海外员工可以因此提起诉讼要求允许自己沉默，这和美国刑事诉讼中嫌犯不得自证其罪的权

利有些类似。”ＧｒｅｇＦａｒｒｅｌｌ，“ＩＭＦＤｒｏｐｐ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ＰｒｏｂｅｏｆＳｔｒａｕｓｓＫａｈｎＡｆｔｅｒＷｏｍａｎＷｏｕｌｄ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ＣＯＭ （Ｍａｙ２１，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０１１ ０５ ２０／ｓｔｒａｕｓｓｋａｈｎｉｍｆ

ｐｒｏｂｅａｂｏｒｔｅｄｉｎ２００８ａｓａｌｌｅｇｅｄｖｉｃｔｉｍｗｏｕｌｄｎｔｔｅｓｔｉｆｙ．ｈｔｍｌ（讨论２００８年对多米尼克·施特劳斯 卡恩进行的内

部调查中，一名ＩＭＦ雇员拒绝在调查中配合）。

ＳｅｅＤｏｗｌｉｎｇ，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４〕，ａｔ５．

Ｉｄ．



理由，而不是等到完全结束内部调查后再解雇员工。”〔９０〕

尽管在对员工的处罚程序和处罚决定中做出如此限制在美国企业的语境下显得极为碍眼，但

律师必须深入了解这些法律对国际内部调查流程的影响。

一个案例就能够充分体现外国地区与对员工纪律处分程序相关的法律种类之繁多，那就是在

《世界新闻报》（已倒闭）电话黑客案中已调查并被披露出来的一系列通信文件。〔９１〕尽管近几年调

查更多集中在黑客行为上，但这不是这家报纸第一次处理这些问题（指员工关系）。〔９２〕 在２００７

年，前《世界新闻报》驻英记者克莱夫·古德曼（ＣｌｉｖｅＧｏｏｄｍａｎ）被指控犯有电话黑客行为并被逮

捕。〔９３〕在他认罪后几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公司高层的邮件：

“我很抱歉写下这封信，但恐怕过去几天、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终止你

和新闻集团报业有限公司的合同。我知道你理解这是你递交认罪书的后果，并且１月２６日起你将

为秘密截获语音信箱的行为而入狱服刑。这很明显违反了你作为公司员工所应尽到的义务。鉴

于你已提交认罪书并且法庭已经做出相应判决，在未事先征求你意见的情况下解雇你是合

理的。”〔９４〕

作为回应，古德曼向公司提交了辩解书，其中包含以下内容：“公司就这样解雇我是不合法的，

因为公司没有通过任何必要的解雇流程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９５〕

《世界新闻报》随后回应古德曼的申诉称：

“你需要在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日周二上午１０点到新闻集团办公大楼参加听证会……该听证会的

目的是考虑公司在２月５日对你做出、你又在３月２日提出申诉的解雇决定是否符合新闻集团的

处分程序……按照公司的纪律处分程序，你有权携带他人陪同。若你决定携带他人陪同参加听证

会，请提前告知他们的名字和联系方式。若你有需要在听证会上展示的文件，请尽可能一并携带。

若你没有这些文件，请提供相应的细节，以便能够获取它们。”〔９６〕

尽管在美国，这样的意见交换和上诉过程显得十分荒谬，尤其是在一位雇员已被处以刑罚而且这

名雇员的犯罪行为和他在这家企业的工作直接相关，英国法却对雇主施加了明显不同的义务。

自２００４年伊始，英国就给雇主强加了一部内容广泛的《纪律处分与申诉程序法》，以要求雇主

在实行包括解雇员工在内的重大纪律处分时遵守相应的规则。〔９７〕该法的最基本规则要求雇主在

做出任何纪律处分之前进行一项三步骤程序，第一步是通知并会见员工，第二步是对员工可能做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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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Ｉｄ．ａｔ３：引用ＣａｒｌＢｅｖｅｒｎａｇｅ，Ｂｅｌｇｉｕｍ，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ＥＭＰＬＯＹ ＭＥＮＴ

ＬＡＷＳ３ ３８（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Ｋｅｌｌｅｒｅｔａｌ．ｅｄｓ．，２００９）．

ＳｅｅＰａｕｌＳｏｎｎｅ，ＪｅａｎｎｅＷｈａｌｅｎａｎｄＢｒｕｃｅＯｒｗａｌｌ，“ＮｅｗＩｓｓｕｅｓＥｍｅｒｇｅｆｏｒＮｅｗｓＣｏｒｐ．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

ＷＡＬＬＳＴ．Ｊ．（Ａｕｇ．１７，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ｗｓｊ．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Ｂ１０００１４２４０５３１１１９０３４８０９０４５７６５１１９６３８４７

０４０３５４．ｈｔｍｌ．

同上。

同上。

同上。［点击“与克莱夫·古德曼相关文件（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ＣｌｉｖｅＧｏｏｄｍａｎ）”的链接，并访问第８／

３６页。］

同上。［点击“古德曼２００７年３月就其被解雇一事上诉（Ｇｏｏｄｍａｎｓ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ＬｅｔｔｅｒＰｒｏｔｅｓｔｉｎｇＨｉｓ

Ｄｉｓｍｉｓｓａｌ）”的链接，并访问第２／２页。］

同上。［点击“与克莱夫·古德曼相关文件（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ＣｌｉｖｅＧｏｏｄｍａｎ）”的链接，并访问第

１２／３６页。］

ＳｅｅＤｏｗｌｉｎｇ＆Ｌｅｏｎｇ，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８５〕，ａｔ１：“（英国通过处分和申诉法）这些事情造成的后果就是，从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日起，在英国像唐纳德·特朗普那样‘你被炒了！’的举动是完全非法的。”



出的申辩召开一次听证会，第三步是员工就企业的纪律处分予以上诉。〔９８〕 若企业未能达到这些

要求，可能会面临沉重的罚款。〔９９〕

与在国际内部调查中所遇到的其他独特因素和挑战一样，律师必须充分了解到不同地区之间

有关（对员工）纪律处分的法律存在巨大的差别。尽管有时员工的所作所为经评估后明显违反企

业规章制度以及操作规范，当地的劳工法也会要求在对员工进行处分时遵守相应的规则。〔１００〕 若

不深入了解相应的限制规则以及时间要求就贸然处理相关事务，很可能会导致客户被曝光，并限

制了其能够对违纪员工采取的更多措施。〔１０１〕

四、跨国内部调查后的

信息披露和结案

　　企业迄今为止在内部调查结束、政府部门介入之时做出的最为困难的决定就是在经历了如此

的调查之后是否应当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１０２〕尽管有些信息是法律强制要求披露的，但披露那

些非强制性披露的信息将带来不少好处，包括在决定合适的当局回应并申请可能的赦免时得到司

法部的合作信任。〔１０３〕比如，２００８年美国政府指控西门子参与了大范围的海外腐败。〔１０４〕 作为回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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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同上，第３页：在法国，按照当地的劳工法，要解雇人必须做以下几件事：“以邮件的方式通知会见员工

或‘劳资联合委员会（ｗｏｒｋｓｃｏｕｎｃｉｌ）’；召开解聘会；说明终止劳动合同的原因以及重新就业的机会；以官方邮件的

形式公告解雇通知；通报政府劳动部门。”同上，第２页。Ｓ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ＴｈｏｍａｓＥｇｅｒ，“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ｔｉｃ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Ｄｉｓｍｉｓｓａｌ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Ａ”，２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３８１（２００４）（讨论德国解雇员工所需事项）；ＯｔｔｏＫａｕｆｍａｎ，“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ｏｆＤｉｓｍｉｓｓ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３６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６７（２００７）（讨论法国解雇

员工所需事项）．

ＳｅｅＤｏｗｌｉｎｇ＆Ｌｅｏｎｇ，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８５〕，ａｔ２：“这些新程序法的实施不仅仅增加了技术上的操作指引，

而且还加大了处罚力度。”

ＳｅｅＤｏｗｌｉｎｇ，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４〕，ａｔ６：“在法国、英国和其他地方，即使因为雇员自身过错而引发的解雇也

必须遵守相应的细化流程。”

甚至可能会让企业达到这样一种困难的境地：或是选择遵守当地的法律，或是默许政府惩罚那些应受

惩罚的员工。参见同上。

ＳｅｅＭｕｒｐｈｙ＆Ｄｅｒｖａｎ，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ＹｏｕｒＳｔｅｐ，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ａｔ９：“尽管律师在进行内部调查时应当分

步进行以确保公司能够获得律师 客户特免权，但她仍应时刻考虑适当时机披露调查结论或者调查过程中产生的

文件的必要性，以及可能给公司带来的好处。”ＳｅｅａｌｓｏＢｅｎｎｅｔｔｅｔａｌ．，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４〕，ａｔ８０：“当公司基于其可能

的不端行为而进行内部调查，而政府尚未得知这些消息时，是否需要将调查结论向政府披露，是企业所需要考虑的

较重大问题。”

ＳｅｅＭｕｒｐｈｙ＆Ｄｅｒｖａｎ，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ＹｏｕｒＳｔｅｐ，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ａｔ９ １０：“当和政府打交道时，企业及时

主动披露自己的不端行为经常收到好的效果。政府在考虑如何处罚涉案企业时会建议检察官权衡‘企业及时主动

地披露信息以及其与政府合作调查的意愿’。”［ｑｕｏｔｉｎｇＵ．Ｓ．ＤＥＰ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ｎ．２０，２００３）］“即使企业披露相关信息并不能阻止政府对

其定罪，但可以大大减少其被判处刑罚的概率。《联邦判案指南》也包括把企业合作与披露‘足够信息’等同起来的

规定，也包括在必要情况下本可以不披露的信息。”Ｉｄ．［ｑｕｏｔｉｎｇＵ．Ｓ．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ＭＡＮＵＡＬ

§８Ｃ２．５（ｇ）（２００４）］；ｓｅｅａｌｓｏＢｅｎｎｅｔｔｅｔａｌ．，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４〕，ａｔ８０：“各种联邦机构和其他立法机构已经发展出

或多或少的项目，以信赖那些主动向监管机关披露信息的主体。”尽管联邦程序法以及美国裁判指导也在不断地修

改，这些基本指令仍在这些文件中处于核心地位。

ＳｅｅＨｉｌｚｅｎｒａｔｈ，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４〕，ａｔ２：“这些指控大部分是基于西门子内部调查之上的，而这家德国公

司自从２００６年被德国当局突击搜查了办公室和员工住宅后就开始了内部调查。”



应，西门子雇用了一家外部律所来彻底地展开公司内部调查。〔１０５〕 该项调查覆盖了３４个国家，包

括１７５０场面谈，最终收集了上亿份文件。〔１０６〕通过这一次的彻查，西门子全力配合政府的工作并

按照要求提供材料和其他所需信息。〔１０７〕最后西门子也获得了明显的减轻处罚：

“尽管西门子公司可能会因为本次犯罪指控而被处以２７亿美金的罚款，但司法部和证监会

最终只处罚他们８亿美金。司法部并未起诉公司的任何一位高管或雇员。基于西门子在本

案中的合作态度，美国政府认为这家企业仍然适合与之签订行政合同，给了西门子优

先权。”〔１０８〕

对于西门子而言，披露相关信息并与政府合作对于案件最终结果是有利的，这使得美国和欧

洲当局都非常满意。〔１０９〕

和西门子案一样，当今许多企业内部调查中包括了对企业国际行为的考察。所以，若要解决

好这些问题，不仅要考虑到美国的信息披露义务和披露所带来的好处，也要在全球范围内考察相

应的义务和好处。〔１１０〕在这个层面上，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并不是奖励主动披露和合作的唯一一个

国家。〔１１１〕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欧洲反垄断案件中的赦免计划。〔１１２〕

在欧洲法中，第一个披露其限制竞争行为的企业将免于处罚。〔１１３〕

“若企业是第一家主动向欧委会提交信息和证据证明其参与到可能影响欧盟的卡特尔中，并

使得欧委会足以：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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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３〕

同上。

同上。

同上。第３页：“西门子定期提供文件的英语翻译，司法部在起诉状中称，西门子的工作‘节省了他们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

同上。另参见美国司法部与西门子及其三家子公司和解发布会，西门子被控违反海外反腐败法

案，将支付４．５亿美金（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５日）［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ＤＯＪ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ｓｔｉｃｅ．

ｇｏｖ／ｏｐａ／ｐｒ／２００８／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０８ｃｒｍ１１０５．ｈｔｍｌ．

ＳｅｅＨｉｌｚｅｎｒａｔｈ，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３〕，ａｔ２ ３；ｓｅｅａｌｓｏＢｒａｎｄｏｎＬ．Ｇａｒｒｅｔｔ，“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ｓ”，９７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１）（讨论西门子案）；ＥｒｉｃＬｉｃｈｔｂｌａｕａｎｄＣａｒｔｅｒＤｏｕｇｈｅｒｔｙ，“Ｓｉｅｍｅｎｓｔｏ

Ｐａｙ＄１．３４ＢｉｌｌｉｏｎｉｎＦｉｎｅｓ”，Ｎ．Ｙ．ＴＩＭＥＳ（Ｄｅｃ．１６，２０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２００８／１２／１６／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ｏｒｌ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１６ｓｉｅｍｅｎｓ．ｈｔｍｌ：“西门子，这家德国电器巨人，在周一同意支付约１６亿美金给美国和欧洲国家，以

解决其曾定期向世界各地的官员贿赂的问题。”

ＳｅｅＤＯＪ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０８〕．［“司法部和ＳＥＣ与慕尼黑公共检察官办公室密切合作以处

理这些案件。高级别的合作（包括分享信息和证据）是通过于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５日生效的经济合作与打击国际交易

中贿赂官员犯罪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Ｂｒｉｂｅｒｙ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所达成的协议来运作的。”］尽管本文将不会谈到披

露义务，但仍应注意在许多地区对披露有诸多规定。ＳｅｅＤｏｗｌｉｎｇ，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４〕，ａｔ６．（“一些国家的法律把举

报作为法律义务。比如在斯洛文尼亚，知道犯罪行为的个体必须通知相关权力机构。”）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ｏＧｒａｓｓｏ，“ＴｈｅＥ．Ｕ．Ｌｅｎｉｅｎｃ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ａｎｄＵ．Ｓ．Ｃｉｖｉｌ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Ｒｕｌｅｓ：ＡＦｒａ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ｇｈｔ”，２９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５６５ ５７３（２００８）．

同上。美国其实也有类似计划。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Ｗ．ＴａｒｕｎａｎｄＰｅｔｅｒＰ．Ｔｏｍｃｚａｋ，“Ａ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ａ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ｒｒｕｐ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ｃｔＬｅｎｉｅｎｃｙＰｏｌｉｃｙ”，４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１５３，１７４ １７５（２０１０）．“司法部建立并推广宽恕政策以鼓励个人和企业报告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并配合执法。

１９７８年反垄断部门第一次成功达成宽恕计划。在１９９３年，该部门通过企业宽恕计划的运作显著地完善了宽恕制

度。在该部门的企业宽恕计划之下，‘一家公司若要避免刑事指控以及罚金……，可以通过第一个坦白自己参与进

了违反反垄断法的犯罪行为之中，并完全与反垄断部门合作，并要达到其他的要求。”事实上，美国宽大处理计划的

成功引发了其他国家的竞相效仿。参见同上，第１８３页。

ＳｅｅＧｒａｓｓｏ，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１１〕，ａｔ５７３．



（ａ）检验其与被指控的卡特尔是否相关；

（ｂ）找到其与被指控的卡特尔一起违反欧委会第８１条的行为；

则该企业可以免除相应的罚金。”〔１１４〕

更重要的是，在欧盟反垄断赦免计划中，企业即便不是第一个主动披露信息的，也可以从中获

得相当程度的罚金优惠。〔１１５〕

“如果不符合赦免计划的企业在已经退出卡特尔的情况下提供比欧盟已掌握的‘更有价值的’

信息，其仍可以获得相应的罚金优惠。若证据能够强化欧委会对已有卡特尔的确信，则该证据有

着‘显著的价值’。第一个满足这些条件的企业将减少３０％～５０％的罚金，第二家减少２０％～

３０％，其余的企业最多减少不超过２０％的罚金。”〔１１６〕

若律师没有仔细检查各国披露义务独特的构成要件以及所带来的好处，他有可能无意间给企

业带来了更多的责任，或者放弃掉巨大的潜在利益。

我们也要注意到，尽管大多数国家给予那些主动披露调查结果并积极配合政府调查的企业一

些好处，但白领犯罪的国际化以及现代内部调查的国际化特点同样给成功解决此类案件带来了较

大的挑战。在此需要特别注意两种原因。第一，不同地区的执法机构可能并不愿意按照一个固定

的时间表行事，也不愿意按照类似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１１７〕 这边美国司法部可能催促着企业赶

紧结案，那边欧洲的平行程序可能才刚刚开始。多国调查以不同的速度推进着，或者其中一国或

者多国根本不愿意参与相应的协商，种种情形使得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显得非常困难，因为

律师担心在某一国经协商所获得的许可到了另一国就变成了犯罪行为。〔１１８〕 第二，即便所有涉案

国家的政府都愿意并准备好参与协商，就选择何种协商模式而产生的巨大纷争同样存在。比如，

尽管不起诉和延期起诉协议成为相当流行的处理企业潜在刑事责任的方式，但这种解决机制在美

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并不适用。〔１１９〕

对于任何一家被卷入白领犯罪的企业而言，敏锐地察觉到国际环境中披露并结案时存在的挑

战是难能可贵的。

在２０１０年，英国宇航系统公司（ＢＡＥ，下称“英航”）结束了一桩长期的、跨越几大洲的贿赂案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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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１９〕

同上。

ＳｅｅＣａｒｔｅｌｓ：Ｌｅｎｉｅｎｃ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ｃａｒｔｅｌｓ／ｌｅｎｉｅｎｃｙ／ｌｅｎｉｅｎｃｙ．ｈｔｍｌ（ｌａｓｔｕｐｄａｔｅｄＮｏｖ．２３，２０１１）．

同上。

ＳｅｅＬｕｋｅＢａｌｌｅｎｙ，“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Ｖｉｅｗｓ—ＩＢＡ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ＳＴＬＡＷ（Ｊｕｎｅ２４，２０１１，１０：５８Ｐ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ｒｕｓｔ．ｏｒｇ／ｔｒｕｓｔｌａｗ／ｂｌｏｇｓ／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ｖｉｅｗｓ／ｉｂａ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参见同上。“如果一部分检察机关愿意与之协作，而另外一些则相反，这就会让被告方很难接下去和检

方达成公开的和解。如果被告方自认了一些东西，这无疑是给其他检察官办案带来了足够的武器。”

ＳｅｅＮｉｃｏｌａｓＢｏｕｒｔｉ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ｏｆＬａｗ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ＩＮＴＬＷＨＩＴＥ

ＣＯＬＬＡＲ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７〕，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２０１０ＷＬ２７１７４３，ａｔ６．“在美国以外，类似的和解协

议很少。相反，这些刑事案件调查的结果无外乎两种：不起诉或者是签署起诉状。”即使是最简单的形式，一份

ＮＰＡ（不起诉协议，ｎｏｎ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中包含了政府拒绝起诉被告，以换取被告承诺在一定期限内配合政

府调查、遵守法律并满足包括承认违法行为，支付一定数量金钱，或进行补救措施在内的其他条件等内容。如果被

告最后没有遵守相应的协议，政府随时有权推翻先前的不起诉决定并签发起诉书。一份ＤＰＡ（延期起诉协议，

ｄｅｆｅｒｒｅｄ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包含了ＮＰＡ中的许多内容，但和ＮＰＡ相反的是，一份ＤＰＡ包含了正式的起诉书，

但这份起诉书被拖延一段时间以换取被告遵守协议中的义务。同上。



调查。〔１２０〕结案报告中包含了公司在英国和美国分布的认罪书。〔１２１〕尽管该案掺杂进了很多复杂

的国际事务，ＢＡＥ利用每一个涉案国家的制度成功地让各方都能够接受最终结果。〔１２２〕根据英国

严重欺诈办公室（ＵＫＳＦＯ）的报告，美国司法部、英国ＳＦＯ以及英航三方之间达成了一项“破天荒

的全球协议”。〔１２３〕随着不断国际化的白领犯罪带动着内部调查在多个地区展开，努力争取这样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协议的必要性只会越来越大。

结　　论

尽管本文只是初步探究了在日渐国际化的内部调查中所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但有一点是始

终不变的：律师应避免在进行跨国调查时采用美国式的调查技术。正如前述众多案例表明，世界

上不同的国家在进行类似的调查时采取的方式彼此之间迥然不同。通过不断认识该领域中存在

的诸多挑战，并不断采取符合各国要求的特定调查方式，我相信即使是在国际化的大趋势中，律师

也能够成功、彻底地做好内部调查。

（责任编辑：林喜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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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西恩·Ｅ．德尔文（ＬｕｃｉａｎＥ．Ｄｅｒｖａｎ）：国际白领犯罪与国际化的内部调查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３〕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ＤｒｅｗａｎｄＮｉｃｏｌａＣｌａｒｋ，“ＢＡＥＳｅｔｔｌｅｓ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ｇｅｓ”，Ｎ．Ｙ．ＴＩＭＥＳ（Ｆｅｂ．５，

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２０１０／０２／０６／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ｇｌｏｂａｌ／０６ｂｒｉｂｅ．ｈｔｍｌ．

同上。

同上。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Ｕ．Ｋ．ＳｅｒｉｏｕｓＦｒａｕｄＯｆｆｉｃｅ，ＢＡ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ｌｃ（Ｆｅｂ．５，２０１０），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ｆｏ．ｇｏｖ．ｕｋ／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ｌａｔｅｓｔ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０／ｂａ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ｌｃ．ａｓｐｘ．“我很高兴最后能

够和ＤＯＪ达成全方位的最终共识。这是有史以来在经历了如此漫长且宽泛的调查之后，所能达到的最实用的

结果。”


